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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办理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补充质

押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持有海南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352,396,517股股票，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17.30%。本次部分股票补充质押后，复星高科累计质押股票352,396,517

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数的100.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7.30%。 

 复星高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949,682,950股股票，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46.61%。本次部分股票补充质押后，累计质押股票702,396,517股，占复星

高科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73.96%，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4.47%。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4年8月7日收到复星高科通知，复星高科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6,396,517股无限售流通股补充质押给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并将该部分股份划

转至复星高科与可交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开立的“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上述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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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

保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复星高科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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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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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597,286,433 29.31 350,000,000 350,000,000 58.60 17.18 - - - - 

上海复星高

科技（集

团）有限公

司 

352,396,517 17.30 336,000,000 352,396,517 100.00 17.30 - - - - 

合计 949,682,950 46.61 686,000,000 702,396,517 73.96 34.47 - - - -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复星高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合计

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50%。 

1.复星高科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0股,对应融

资余额为0万元；复星高科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前述将于未来

半年内到期部分）的质押股份数量为702,396,517股，占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3.9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47%，对应融资余额为300,000万元。复星高科及

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及自筹资金。 

2.复星高科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

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日常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业绩补偿义

务。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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